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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之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审阅有关文件及尽职

调查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收购固安慧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物流项目在京津冀地区的网络布局，推进公司整体战

略的发展；本次交易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报告为依据，交易价

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且董事会召集、召开、表决程序

及方式符合相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股权收购事项。 

二、关于转让成都欣嘉物流有限公司 80%股权的议案 

本次转让成都欣嘉物流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事项符合公司仓储物流项目发展战略，可进

一步增强公司资金储备，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利益。股权

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于转让天津融熠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系因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调整需要，该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该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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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四、关于拟投资设立子公司暨申请基金管理人资质的议案 

本次设立设立子公司并申请基金管理人资质事项，系公司在物流基金管理方面更进一

步的尝试，子公司取得相关资质后将重点围绕仓储物流领域，发起设立物流产业基金，拓

宽公司投融资渠道，加速公司仓储物流网络布局。本次投资事项可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整体

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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